
委  託  書 

 
   委託人（監護申請人）           君，申請社會福利                  

□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。  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扶助兒童少年姓名： 1. 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3.                   4.              

委託原因： 

□入監 □行動不便 □其他（         ） 

 
委託             君〈與申請人之關係：      〉，代為申請。 

〈受委託人需與委託人或受扶助兒童少年同戶籍或為實際照顧者〉 

 
  此 致 

 
                 區公所 

           

委託人〈監護人〉簽章： 

身   分   證  字  號： 

委 託 人 戶 籍 地 址：     縣      鄉鎮      里      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市區       村      街      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號    樓之           

 

受 委 託 人 簽 章： 

身 分  證  字  號： 

受託人戶 籍 地 址：       縣      鄉鎮      里      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市區       村      街      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號    樓之         

 
◎委任行為如在國外作成，應出具經駐外館處簽證之授權書，不適用本委託書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